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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公布交通基础设施长期性能科学观测网第一批试点观测点的通知

文号：交办科技函〔2022〕123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局、委），中央管理的交通运
输企业：

为落实《“十四五”交通领域科技创新规划》相关任务，经广泛征集、专家会议评
审及现场评审，交通运输部同意将内蒙古自治区G10绥满高速公路观测点（K1518＋
400-K1520＋400）等19个观测点纳入交通基础设施长期性能科学观测网（以下简称观
测网）第一批试点观测点，现予以公布（名单见附件）。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各方责任

观测网第一批试点观测点是公路路基路面领域试点观测点。部科技司与试点观测点
推荐单位、牵头建设单位、主要技术支撑单位共同签署试点建设任务书。推荐单位是试
点观测点建设运行的保证方和监督方，负责监督统筹各类资源支持试点观测点及省级数
据中心建设运行，督促牵头建设单位按时向部科技司报送年度工作报告。牵头建设单位
是试点观测点建设运行的责任主体，会同技术支撑单位，依据试点建设任务书和建设指
南，统筹利用各种资源，完成试点观测点建设并开展试运行，并于每年11月底前向部科
技司报送年度工作报告。技术支撑单位具体负责支撑试点观测点建设运行，包括观测点
软硬件条件建设升级及数据采集、汇交、分析、共享等，参与观测网试点建设相关的技
术标准制定及学术交流活动。部科技司是观测网建设的主管部门，负责审定观测网建设
相关技术标准和工作制度，指导推进观测网试点建设，组织开展观测网试点建设考核评
估，多渠道争取资源支持观测网试点建设。

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是公路路基路面观测网（以下简称公路观测网）建设技术总负责
单位，负责落实部关于公路观测网建设相关部署要求，组织制定相关技术标准和工作制
度，搭建公路观测网的部级数据中心，配合开展试点观测点建设运行考核评估等工作。

二、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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